技术、服务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采购内容明细
	序号
	产品名称
	技术规格
	数量(台/套)

	1
	新华三
超融合一体机
	硬件配置：
1.CPU：2颗Intel处理器，单颗CPU要求主频2.1Ghz、核数32；
2.内存：512GB 5600B DDR5；
3.硬盘：2*480GB SATA SSD；8*12TB SATA HDD；2*1.92TB NVMe SSD；
4.阵列卡：配置1块 4G cache 独立的磁盘阵列卡，含掉电保护；
5.网络：配置4个万兆光口（含模块），4千兆电口；
6.电源、风扇：配置冗余电源，冗余风扇；
7.服务：三年原厂质保；
软件配置：
1.管理平台组件：在统一的超融合管理平台上即可实现对计算、存储、网络、安全等资源的统一管理运维；
2.计算虚拟化组件：服务器虚拟化软件，通过虚拟化技术将物理服务器虚拟化为一个逻辑计算资源池，支持现有市场上主要国内外操作系统，配置虚拟机快照功能、集群HA（高可用），DRS（动态资源调度）、虚拟机回收站、内置虚拟机备份模块、虚拟机桌面预览功能、虚拟机模板在线克隆、集成在线p2v、v2v迁移工具等功能；
3.分布式存储组件：采用分布式的软件定义存储架构，把所有服务器硬盘组织成一个虚拟存储资源池，提供分布式存储服务，同一节点支持提供多种存储服务，包括分布式块，对象，NAS存储服务，可提供S3兼容接口，支持多副本和纠删码，支持厚/精简配置，支持卷拷贝，支持快照功能，支持存储QoS策略；
4.授权许可：配置2颗CPU管理平台授权许可,2颗CPU计算虚拟化授权许可，2颗CPU存储虚拟化授权许可；
5.服务：三年原厂技术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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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新华三
管理交换机
	48个10/100/1000BASE-T以太网端口,4个万兆SFP+，交换容量1.28Tbps/12.8Tbps，包转发率252/402Mpps，双电源。含两个万兆多模光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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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新华三
全光业务交换机
	L3以太网交换机主机(支持24个10G BASE-XSFP Plus端口+2Slot),冗余电源;双风扇(含40G QSFP+ 1m电缆;8* SFP+ 万兆多模光模块(850nm,300m,LC);
光纤跳线LC-LC双工多模OM3,LSZH，3米+光纤跳线LC-LC双工多模OM3,LSZH，1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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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货地点：湖北省烟草公司潜江市公司。
三、交货期限：合同生效后15个工作日内需完成供货及安装工作。
四、付款方式；
[bookmark: _Hlk195607267]设备到货经双方确认无误后开始安装实施，经双方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97%；剩余3%尾款自验收之日起一年后进行支付。乙方根据甲方要求向甲方开具合同全额与税法要求对应税率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专用发票。
五、质量要求：
[bookmark: _Hlk195607323]1.乙方保证提供的商品均为原厂正品，且从合法合规渠道采购(提供证明或承诺函)。
2.乙方保证提供的商品是原厂正品，并完全符合国家、行业以及本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乙方并保证本合同货物产品、正常使用和维修的情况下运转良好。如发现产品与合同上述约定不符，乙方应无条件接受甲方退货换货要求，并双倍赔偿本合同项下全部货款。
3.所提供的货物及产品应提供国家标准的质检报告及有效质检标签证明等，如采用假冒伪劣产品，应无偿更换，因此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失的应由乙方承担，货物安装实施应按项目属性对应的国家标准、规范完成现场安装实施工作，确保项目整体质量达标。
4.乙方根据合同要求的工作进度和合同双方的责任分工负责合同设备的安装、测试、调试和开通，甲方将派相关人员参加。乙方免费向甲方提供图纸、操作指南、检测维护手册及其他相关的技术文件。
5.乙方负责派遣熟练、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对合同设备进行实施部署、联调测试，并可根据甲方实际需要，提供电话支持、现场服务、设备维修与更换、软件版本升级与增强、后期技术培训、技术后援支持等内容。
[bookmark: _Hlk195606140]六、验收标准及方法：
1.验收方法：二次验收。
2.验收条件： 
2.1、第一次验收：乙方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完成供货、安装工作；
2.2、第二次验收：自验收合格之日起1年质保期满；
3.验收内容：
3.1、第一次验收：双方签订项目验收报告(含设备到货确认单）；
3.2、第二次验收：自验收合格之日起1年质保期满的验收报告；
4.验收标准：
4.1、乙方所供货物是否符合本合同的约定；
4.2、乙方是否按照合同约定安装完成并投入正常使用；
4.3、质保期内服务满足合同要求。
5.验收时间：
5.1、第一次验收：货到并安装集成完成后15个工作日内；
5.2、第二次验收：自验收合格之日起1年质保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
七、售后服务
[bookmark: _Hlk207896899]1、本项目售后服务期：自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3年。
2、售后服务期内，乙方应提供7*24小时的技术支持服务。如果合同设备出现紧急技术问题且甲方通过电话或传真方式通知乙方的情况下，要求乙方在30分钟内予以响应，对于一般故障，提供在线电话支持直至问题解决；对于严重故障（系统无法正常运行或者宕机），在4小时内指派驻场人员抵达问题现场进行解决。对于现场6小时内无法解决的设备故障，将先由乙方安排备机以迅速恢复系统运转，待故障设备修复后再将备机替换下来。
3、在售后服务期内，如果由于乙方的责任，合同设备功能不能达到或者合同设备不能进行正常运行，质保期将按照上述问题持续的时间作相应延长。
4、在售后服务期内，为了提供合同设备的维护，在收到甲方的书面或电话通知后，乙方应迅速免费（包括免收但不限于免收运费、保险费、包装费用）补充或更换设备中有故障的部件。
5、在售后服务期内，乙方将指定1名技术人员作为项目固定支持人员，如果该类人员出现交替乙方须提前一周告知甲方。
6、合同售后服务期满后，如甲方有要求，乙方有义务继续以优惠价格向甲方提供与本合同设备相兼容的性能不低于原部件并能使合同设备正常运行的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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